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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有话说

（本文
所涉当事人
除调解员、
律师外，均
为化名）

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巨大差距，让调解再次

陷入僵局，调解员只好再对吴某和徐阿姨分头

做工作。

一方面，调解员引导徐阿姨在苗木现有价

值内考虑补偿数额：“这些苗木现有价值也就30

万元，你要求补偿50万元，是不是要得太多了？”

同时提醒徐阿姨这些年苗圃的承包款都是吴某

在交付，希望徐阿姨在考虑补偿数额时能想到

这一点。

另一方面，调解员又劝说吴某：“这片地虽

然是你承包的，但这么多年来苗圃一直都是徐

阿姨在经营照看，她在这上面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也花了不少钱，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

在苗圃现有价值30万元的范围内，尽量多补偿

徐阿姨一些。”

在调解员的悉心劝导下，吴某渐渐有所松

动，不再坚持最多出5万，而是逐渐把补偿额提

高到了10万元。徐阿姨也退了一步，表示吴某

补偿自己20万元就可以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在补偿数额上

的差距越来越缩小。到了下午3点，双方终于达

成一致意见，由吴某赔偿徐阿姨16万元，待协议

履行完毕后，承包地上的苗木都归吴某所有。

同时由建华村出面协调，向张某说明徐阿姨的

转包协议无效，因为该苗圃一直都是吴某在

承包。

至此，一场多年的苗木纠纷终于圆满解

决。徐阿姨签完协议，向调解员连声道谢：“真

的谢谢你们啊，这下我的一桩心事终于了了。”

吴某也很开心，向调解员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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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句口头委托，使得自己的承包

地上种下了别人家的苗木。等到苗木长成后，

这片苗木的归属就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遇

到这种情况，承包人和种树人难免会起一番纷

争。这不，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的吴某和徐阿

姨，就为此而争执了好多年。

事情得从十多年前说起。2002年，

富阳东洲街道民联村村民吴某在附近的

建华村承包了31亩土地，用来种植苗木。

2006年，吴某由于怀孕生孩子，无力

照看承包地里的苗木，便口头委托在附

近做苗木生意的徐阿姨代为照看，并承

诺徐阿姨，如果承包地上的苗木长势好，

自己将会支付一些管理费给她。

徐阿姨是外地人，当时已经60多岁

了。由于儿子不听话，在外面欠了一屁

股债，为了帮儿子还钱，几年前徐阿姨孤

身一人来到富阳种植苗木。在受到吴某

的委托后，徐阿姨卖掉了自己承包的苗

圃，开始在吴某的承包地上种植苗木，同

时也会出售一些已培养好的苗木。对

此，吴某并没有反对，而是默认了徐阿姨

的举动。

吴某生完孩子后，由于丈夫在外工

作，家里的老人又年迈体弱，照顾孩子的

担子就落到了吴某身上。虽然承包地的

合同没有到期，但吴某已经无力再去种

植苗木了。于是，徐阿姨得以继续在吴

某的承包地上种树卖树，吴某则忙着照

顾孩子，两人一直相安无事。

到了2012年，建华村村民赵某找到

吴某，表示想转包吴某承包的苗圃。由

于自己早已不在承包地上种植苗木，每

年又要交纳不便宜的地租，家庭条件并

不宽裕的吴某很快与赵某达成协议，以

31万元的价格将苗圃转包给赵某，并收

到赵某预付款10万元。徐阿姨听说自己

种植的苗木已被赵某转包，马上找到建

华村的村民张某，以30万元的价格将苗

木转卖给了张某。

同一片苗木，被吴某和徐阿姨双方

售卖，两人由此爆发冲突，双方都认为苗

木应该归自己所有。“当年交给我照看的

承包地基本上是一块空白地，没有多少

苗木，这么多年，承包地一直都是我在经

营，前前后后我又投入了100多万元来种

植苗木和修缮苗圃。她从来都没有按照

之前所说的，支付一些管理费给我。”对

于苗木的归属，徐阿姨表示没有什么好

争执的，就是属于她的。

对于徐阿姨的说法，吴某很不认

同。她表示，自己当年将承包地交给徐

阿姨照看时，上面已经种有罗汉松等名

贵苗木，并非像徐阿姨所说的没有苗

木。此外，这么多年，承包地的地租一直

都是自己在交纳，因此吴某认为承包地

以及上面的苗木都应该归自己所有。

从2012年起，双方在苗木归属问题

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休，还为此大打出

手。为了解决吴某和徐阿姨之间的纠

纷，当地派出所出警10余次，东洲街道调

委会也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一直

无法取得突破。

本案中，吴某和徐阿姨对于苗木的归属问题，各执一词，但是双方都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因此很

难从法理角度去剖析问题解决纠纷。为了打破僵局，调解员提议将之前的事实模糊化，以眼下双方的

诉求为调解的切入点，从而促使双方当事人从大打出手到握手言和，这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调解

策略。

但同时，调解员也想提醒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约定的内容、承诺的条款最好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这样才能防止“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出现。

另外，本案中赵某和张某的做法并不可取。在转包时未弄清基本事实，导致后续各种矛盾产生，

耗时耗力。调解员提醒大家，在签订任何合同前，都要弄清事实、明确主体，宁可多花点时间，也要把

工作做在前面，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地我承包树你种 口说无凭引争端
调解员讲情说理化解多年积怨

调解员心生妙计 模糊事实提数额

在一次次的调解过程中，调解员逐渐认识到

这场纠纷的症结在于双方对于苗木归属都拿不

出实质性的证据。吴某当年委托徐阿姨照看承

包地，只是一句口头上的话。双方并没有商量过

日后苗木的归属问题，更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

协议。

两人都拿不出证据，事情又发生在很多年

前，双方很难统一事实认识。考虑至此，调解员

心生一计：“不如让两人模糊过去事实，再协商出

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数额来解决问题。”

于是，东洲街道调委会联合当地司法所、派出

所等再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东洲街道调

委会主任李志忠、法律顾问王丽莉等参与调解。

在调解现场，调解员首先向吴某和徐阿姨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承包地上一开始到底有没有

苗木，这件事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你们双方都拿

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

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依我看，你们不如把10

多年前的事实模糊化，不要再纠结于说不清楚、

也统一不了的事实。然后你们提出一个双方都

能接受的补偿数额，达到这个数额，不就能解决

这场纠纷了？”

调解员的建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同时，双

方对于现有苗圃价值在30万左右也表示认同。

如此一来，调解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两人在经过了一番考虑后，徐阿姨首先开了

口。她对吴某说：“我也不去考虑之前投入的资

金了，只要你补偿我50万元，所有苗木都归你所

有。”可吴某对此并不同意，她表示最多只能给徐

阿姨5万元。

讲情说理两头忙 多年纠纷终化解

口说无凭需谨记 书面协议保权益

承包人种树人各执一词
苗木归属说不清


